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大橡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吴江市南麻经济开发区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吴江区盛泽镇南麻经济开发区恒力路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财务顾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五年八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信息披露了收购人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在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并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五、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本次信息披露所涉及的股份转让尚需经过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执行。

六、本次信息披露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 指

恒力集团受让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大橡塑

２００

，

２０２

，

４９５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２９．９８％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大橡塑、上市公司 指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恒力集团、收购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国投 指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合同、股权转让合同 指 恒力集团与大连国投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

恒力化纤 指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博雅达纺织 指 江苏博雅达纺织有限公司

华尔投资 指 苏州华尔投资有限公司（苏州）

圣伦投资 指 苏州圣伦投资有限公司（苏州）

财务顾问 指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

１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连市政府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吴江市南麻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码

３２０５８４００００２９２３５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针纺织品、纸包装材料（不含印刷）生产、销售；化纤原料、塑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灰渣、精对苯二甲酸

（

ＰＴＡ

）、乙二醇（

ＭＥＧ

）销售；实业投资；纺织原料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火力发电；蒸气生产及供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５２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５８４７３４４２２０９３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经济开发区恒力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２２６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８３８２９９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３８３８８３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力集团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陈建华

６

，

００６．００ ３．００％

范红卫

４

，

００４．００ ２．００％

苏州圣伦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

，

０９５．００ ４７．５０％

苏州华尔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

，

０９５．００ ４７．５０％

合计

２０

，

０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恒力集团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恒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陈建华、范红卫夫妇直接持有恒力集团

５％

的股份，通过持有华尔投资、圣伦投资

１００％

股权，间接持有恒力集团

９５％

的股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分别为苏州圣伦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华尔投资有限公司，两者分别持

有恒力集团

４７．５％

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１

、 控股股东华尔投资基本情况

苏州华尔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８

，

２２１．２

万元，公司住所和

主要经营地为吴江市盛泽镇南麻工业区恒力路

１

号，法人代表为陈建华，经营范围为对实业投

资。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尔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陈建华

１７

，

５０１．２０ ９６．０５％

２

范红卫

７２０ ３．９５％

合计

１８２２１．２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恒力集团以外，华尔投资无其他投资的企业。

２

、控股股东圣伦投资基本情况

苏州圣伦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和主要

经营地为吴江市盛泽镇南麻工业区恒力路

１

号，法人代表为陈建华，公司经营范围为对实业

投资。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圣伦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陈建华

１７

，

８８０ ９９．３３％

２

范红卫

１２０ ０．６７％

合计

１８０００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恒力集团以外，圣伦投资无其他投资的企业。

３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陈建华夫妇基本情况

陈建华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７１０３０４＊＊＊

＊

，住址为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南麻太平路

９３

号。历任吴江化纤织造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恒力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恒力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江苏省商会副会长、江苏省

工商联副主席、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吴江市工商联主席、吴江市纺织商会会长。

范红卫女士：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６７０２０１＊＊＊

＊

，住址为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南麻太平路

９３

号。历任吴江化纤织造厂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务；现任恒力集团副董事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

情况

１

、恒力集团控制企业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恒力集团合并范围内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行业板

块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

万

美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关联关系说明

１

化纤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２０

，

８００

生产纤维用聚酯和差别化化学纤维，销售本公司自

产产品

恒 力 集 团 持 股

５８．０３％

２

化纤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

限公司

１１５

，

０００

聚酯切片、差别化化学纤维生产和销售 恒力化纤持股

１００％

。

３

化纤

江苏德力化纤有限

公司

４５

，

０７３．８７

生产纤维用聚酯和差别化化学纤维，销售自产产品 恒力化纤持股

１００％

４

纺织

吴江华俊纺织有限

公司

５００

织造、销售：纺织品、化纤原料 恒力集团持股

５１％

５

纺织

江苏博雅达纺织有

限公司

ＵＳＤ６

，

２７１．９２

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从事与从事与本公司产品的

同类商品及化学品（

ＰＴＡ

、乙二醇）批发及进出口

恒力集团持股

５９．７％

６

热电

苏州苏盛热电有限

公司

２６

，

７００

火力发电；蒸汽生产及供应；销售：灰渣 恒力集团持股

１００％

７

进出口

恒力进出口有限公

司

５

，

８００

一般经营项目：针纺织品、化纤原料、对苯二甲酸

（

ＰＴＡ

）、乙二醇（

ＭＥＧ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恒 力 集 团 持 股

５１．７２％

８

投资

吴江华毅投资有限

公司

３

，

０００

对实业投资 恒力集团持股

８５％

９

航空 苏州航空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航空投资管理；航空投资咨询；航空器及航材销售；

航空票务代理等

恒力集团持股

１００％

１０

房地产

苏州恒力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恒力集团持股

１００％

１１

房地产

吴江恒力地产有限

公司

２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恒力集团持股

１００％

１２

酒店、餐

饮

苏州吴江同里湖旅

游度假村股份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特大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

品）；住宿场所（宾馆），沐浴场所（桑拿浴、足浴），体

育休闲场所（壁球馆，健身房），美容场所（生活美

容），棋牌室；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零售。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９０％

１３

金融

吴江市苏南农村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０

，

０００

面向“三农”发放小额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经主管

部门审批的其他业务

恒力集团持股

４０％

、

博 雅 达 纺 织 持 股

１３．３３％

， 合计持股

５３．３３％

１４

物流

南通腾安物流有限

公司

５０

从事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和货物装卸、仓储的

港口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货物

装卸；国内货运代理。

由孙公司江苏恒科

新材料有限公司持

股

１００％

２

、实际控制人控制或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情况

除恒力集团合并范围内公司以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力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建华、范

红卫夫妇投资、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或者担任董事、高管人员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如

下：

序号

行业板

块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

万美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关联关系说明

１

纺织

苏州德亚纺织有限

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倍捻丝生产、销售；化纤丝加弹。

范红卫控制； 陈建华任董

事长

２

纺织

江苏德顺纺织有限

公司

ＵＳＤ５

，

２８０

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 生产倍捻丝， 销售自产产

品。从事

ＰＴＡ

、乙二醇、纺织原料的批发及进出口

业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范红卫任董事

３

纺织

江苏德华纺织有限

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纺织品、倍捻丝生产、销售；从事化工原料（化学危

险品除外）、化纤原料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４

纺织

吴江化纤织造厂有

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纺织品、化纤丝织造加工销售；

ＰＴＡ

、乙二醇化纤

原料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纺织丝绸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监事

５

石化

营口康辉石化有限

公司

ＵＳＤ１３

，

１００

生产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工程塑料、 聚酯新型

双向拉伸聚酯薄膜、膜级聚酯切片、四氢呋喃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６

石化

恒力石化（大连）有

限公司

５８９

，

０００

精对苯二甲酸、苯甲酸、间苯二甲酸、

１

，

２

，

４－

苯三

甲酸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销售蒸汽、氮气、对二甲

苯、乙二醇；销售灰渣、石膏（不含专项审批产品）；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 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

卸服务（仅限于试用期内）；火力发电（凭许可证经

营）；普通货物仓储；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７

石化

恒力石化（大连）炼

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石油制品生产（项目筹建，不得开展生产经营）；货

物及技术进口。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８

房地产

吴江天诚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信息咨询； 物业管理。（以上凭资质经营）；

房屋租赁。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 范红卫

任监事

９

房地产

南通德基混凝土有

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商品混凝土、水泥制品生产、销售。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

１０

房地产

南通力顺置业有限

公司

２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１１

房地产

营口力顺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董事

１２

房地产

营口力达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董事

１３

房地产

营口力基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董事

１４

房地产

营口力港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董事

１５

房地产

营口康辉混凝土有

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件生产、销售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１６

房地产

大连力达置业有限

公司

６８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１７

房地产

大连恒力混凝土有

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销售（项目

筹建）；工程车辆租赁。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１８

房地产

大连天诚置业有限

公司

２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１９

房地产

大连港龙地产有限

公司

２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项目投资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２０

房地产

恒力地产（大连）有

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项目投资（不含专项

审批）；物业管理

＊＊＊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２１

房地产

宿迁力顺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出租，物业管理，酒店经营

管理，餐饮服务（限餐饮服务许可证核定范围），住

宿服务，洗浴服务，健身服务，非创伤性美容服务；

棋牌服务；会议服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２２

房地产

深圳市港铭园装饰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装修装饰材料、家具、五金交电、建材的销售；室内

外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２３

房地产

恒力房地产南通有

限公司

ＵＳＤ９

，

１００

普通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董事

２４

投资

苏州华尔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８

，

２２１．２

一般经营项目：对实业投资。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 范红卫

任监事

２５

投资

苏州圣伦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一般经营项目：对实业投资。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监事

２６

投资

江苏和高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

２７

投资

营口恒汉投资有限

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监事

２８

投资

恒力投资（营口）有

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监事

２９

投资

营口康辉投资有限

公司

７９

，

４００

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范红卫任监事

３０

投资

大连恒汉投资有限

公司

４

，

０００

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３１

投资

恒能投资（大连）有

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 范红卫

任总经理

３２

投资

恒峰投资（大连）有

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 范红卫

任总经理

３３

投资

宿迁康泰投资有限

公司

７６

，

４５８

对实业进行投资。 陈建华控制

３４

投资

恒力（深圳）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针织纺品、纸

包装材料（不含印刷）、化纤原料、塑料、机电设备、

仪器仪表、灰渣、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

险品）、纺织原料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陈建华任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３５

投资

深圳市港晖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信息咨询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３６

贸易

深圳市港利顺贸易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３７

贸易

深圳港睿贸易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３８

金融

宿迁市宿城区恒生

农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面向“三农”发放贷款、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金融

机构业务代理以及其它业务。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３９

运输

恒力储运（大连）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储存非石油类的液体石油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

学品，以上项目筹建，不得经营）。

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

４０

机械

苏州华毅机械有限

公司

ＵＳＤ１

，

４５０

一般经营项目：高速喷气织机、高速喷水织机、多

臂机、剑杆织机、联合整浆并、光电整纬装置、光电

控制开关、无水染色机、污水处理机等纺织、环保

机械及微电脑控制系统的生产， 本公司自产产品

的销售

范红卫控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业务及财务情况说明

（一）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涤纶长丝生产销售为核心业务，同时涉足涤纶化纤、纺织织

布、蒸汽热电、进出口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大型现代化纺织集团。涤纶民用长丝为公司主

要产品，涤纶民用长丝又分为

ＦＤＹ

、

ＤＴＹ

和

ＰＯＹ

，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用纺织品等领域；涤纶工

业长丝主要用于产业纺织用品的制造，如：广告灯箱布、土工布、汽车纤维及轮胎子午线、吊装

带等；聚酯切片是涤纶纤维生产的中间产品，广泛用于各种涤纶长、短丝的生产。

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国内涤纶长丝行业最大的生产商，中国大型涤纶超细纤维生产基地、

全球最大的涤纶超亮光丝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涤纶工业丝生产基地；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化纤工业十强企业”、“全国纺织服装百强出口企业”、“全

国纺织工业

５００

强企业”等称号。

（二）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度

总资产

３０６．６２ ３１９．０８ ２４９．９４

总负债

２２１．１７ ２３６．６７ １６９．２５

净资产

８５．４５ ８２．４２ ８０．６８

营业收入

２４３．７４ ２２６．９６ ２１１．５９

净利润

４．１５ ２．７４ ２．６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２．１３％ ７４．１７％ ６７．７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８６％ ３．３２％ ３．３１％

注：资产负债率为合并口径，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净资产；

２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数据引

自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３０３００７５

号审计报告及瑞华

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３０３００６２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引自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的通万会审字［

２０１３

］

１４４

号审计报告。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规经营情况说明

最近五年内，恒力集团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恒力集团自设立起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且未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任职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陈建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７１０３０４＊＊＊＊

中国 苏州 无

范红卫 董事

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６７０２０１＊＊＊＊

中国 苏州 无

沈小春 董事

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６００３２０＊＊＊＊

中国 苏州 无

陈新华 监事

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６９０４０６＊＊＊＊

中国 苏州 无

恒力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恒力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未

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陈建华持有

１２．５％

、恒力集团持有

４０％

、恒力集团子公司江苏博

雅达纺织有限公司持有

１３．３３％

的吴江市苏南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陈建华、范红

卫通过控制的江苏德顺纺织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的宿迁市宿城区恒生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外，恒力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在境内、境外不存在持有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吴江市苏南农村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及宿迁市宿城区恒生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简要情况详见本节之“三、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恒力集团在本次权益变动中，主要目的是利用上市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增强上市公

司核心竞争力，改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变动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增持大橡塑股

份的计划。若未来拟进一步增持股份，恒力集团将严格按照《收购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报告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恒力集团召开董事会，决议通过了以协议方式受让大橡塑无限售流通股

事宜。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恒力集团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该项股权受让交易。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权转让协议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大连国投与恒力集团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

合同》。核心条款如下：

（一）协议各方当事人

甲方：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乙方以现金支付方式协议受让甲方持有的上交所上市公司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９．９８％

的股份。

（三）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约定

１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

（

１

）本次股份转让综合考虑大橡塑的实际价值，并参照大橡塑股票近期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等因素，协商确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４３５

元

／

股。

（

２

） 乙方将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股份转让对价， 合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１６９

，

８８３

，

２８０

元。

（

３

）甲方将按照本合同约定，在全部前提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将依法持有的大橡塑合计

２００

，

２０２

，

４９５

股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转让给乙方。

２

、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乙方已支付至大连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叁亿元整，在乙方被确定为产权转让标

的受让方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转让价款，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经双方协商，转让价款按如下方式支付：

（

１

） 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乙方需将上述转让总价的

３０％

（合计人民币

３５０

，

９６４

，

９８４

元）支付予甲方，各方同意，乙方已缴纳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保证金在本合同签署后

自动折抵乙方应支付的转让总价。

（

２

）剩余

７０％

转让总价（合计人民币

８１８

，

９１８

，

２９６

元）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全

额支付予甲方。

（

３

）本次股权转让如无法取得大连市国资委、大连市政府、证监会及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

部门批准的，则自确认无法获得该批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已收取的标的股份转

让价款（含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保证金）全额退还予乙方。

３

、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进一步约定

各方同意，各方将视情况签署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价格、支付或其他相关具体问题进行

进一步约定。

（四）关于交割

１

、乙方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后，甲方将在两个工作日内赴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甲方

应配合将标的股份顺利过户予乙方。

２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日为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

股份登记于乙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户口名下等事项全部完成的日期。

３

、从产权交割开始至产权过户、转移等手续办理完毕之前，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

括现金分红、送股、转增股份、老股东配售方式的增发、配股和配售债券等）归属于乙方。

（五）过渡期安排

１

、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交割完成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甲方应切实履行股东职责，并应遵

守甲方在本合同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不损害乙方及大橡塑的利益。

２

、 在过渡期内， 甲方不得在所持有的大橡塑标的股份上设立任何担保权益或第三方权

益，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权、质押、留置权、期权、优先受偿权。

（六）税费

本次股份转让中所涉及的各种税项，由协议各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国家未作

规定的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由各方分担。

（七）本协议生效和交割的先决条件

１

、生效条件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待大连市国资委、大连市政

府、证监会及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方可生效。

２

、交割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先于资产出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应交割事宜办理，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交割，需要各方因参与本次交易互相做出的各

项承诺持续有效并得以完整履行。

二、本次转让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恒力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受让的大橡塑的股份自股份过户完

毕后

３６

个月内不减持，之后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规定执行。

三、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及其他有权部门批准确认后

才能组织实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及其他有权部门批准，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

日，恒力集团尚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恒力集团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若发生质押、冻结等

权利限制的情况时，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下转B39版)

证券代码:600346� � � �证券简称:大橡塑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大橡塑

股票代码

:60034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锦绣路

47

号

1-2

层

通讯地址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33

号环球金融中心

16

层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二〇一五年八月

声 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大连橡

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更事宜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

大橡塑

／

上市公司 指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国投集团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恒力集团 指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

／

本次股份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大连国投集团向恒力集团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大橡塑

２９．９８％

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大连国投集团与恒力集团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

: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锦绣路

47

号

1-2

层

3

、法人代表

:

王茂凯

4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5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210200000031717

6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

:95994092-4

7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

、主要经营范围

:

国有资产经营及管理

;

项目投资

;

法律、法规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应经审批

的

,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

,

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

、经营期限

:2005

年

03

月

14

日至

2035

年

03

月

13

日

10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大国

.

地税沙字

210204959940924

号

11

、通讯地址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33

号环球金融中心

16

层

12

、股权结构

:

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80%,

通过全资子公司大连星海会展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

合计持有

100%

。实际控制人为大连市国资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大连国投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

职务 姓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董事长

／

总经理 王茂凯 男 中国大连市 无

董事 刘晓辉 男 中国大连市 无

董事 曲忠厚 男 中国大连市 无

董事 李晓光 男 中国大连市 无

董事 刘雯 女 中国大连市 无

大连国投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

任职人员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位担任的职务

王茂凯

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大连金州重型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大连旅顺国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大连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大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曲忠厚

大连金州重型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大连辽无二电器有限公司 董事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大连凯特利催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刘雯

大连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

大连国联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大连明珠公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大连国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大连国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大连金重（旅顺）重工有限公司 监事

大连爱康国信新型建材产业园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晓光

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大连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其已发行

股份

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除持有大橡塑股份之外

,

大连国投集团还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204.SZ)53,744,810

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5.57%

。除此之

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其已发行

股份

5%

的情形。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若干意见》有关精

神及大连国投集团“十三五”期间由以传统产业为核心的实业型投资控股集团向以金融服务

业为核心的综合型金融控股集团升级转型的总体工作方向

,

大连国投集团拟按照规定程序协

议转让所持大橡塑

29.98%

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大橡塑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大橡塑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大连国投集团持有大橡塑

277,332,850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1.53%,

为第一大股

东。大连国投集团本次拟协议转让的股份数量为

200,202,495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98%;

本次转让完成后

,

大连国投集团仍将持有大橡塑

77,130,355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55%

。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8

月

20

日

,

大连国投集团与恒力集团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产权

交易合同》。核心条款如下

:

(

一

)

协议各方当事人

甲方

: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

二

)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乙方以现金支付方式协议受让甲方持有的上交所上市公司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29.98%

的股份。

(

三

)

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约定

1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

(1)

本次股份转让综合考虑大橡塑的实际价值

,

并参照大橡塑股票近期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等因素

,

协商确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8435

元

/

股。

(2)

乙方将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股份转让对价

,

合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169,883,280

元。

(3)

甲方将按照本合同约定

,

在全部前提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

将依法持有的大橡塑合计

200,

202,495

股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转让给乙方。

2

、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乙方已支付至大连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叁亿元整

,

在乙方被确定为产权转让标

的受让方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转让价款

,

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经双方协商

,

转让价款按如下方式支付

:

(1)

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

乙方需将上述转让总价的

30%(

合计人民币

350,964,

984

元

)

支付予甲方

,

各方同意

,

乙方已缴纳的人民币

30,000

万元保证金在本合同签署后自动折

抵乙方应支付的转让总价。

(2)

剩余

70%

转让总价

(

合计人民币

818,918,296

元

)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全额

支付予甲方。

(3)

本次股权转让如无法取得大连市国资委、大连市政府、商务部、证监会及国务院国资委

等有权部门批准的

,

则自确认无法获得该批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

甲方应将已收取的标的股

份转让价款

(

含人民币

30,000

万元保证金

)

全额退还予乙方。

(

四

)

关于交割

1

、乙方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后

,

甲方将在两个工作日内赴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

甲方

应配合将标的股份顺利过户予乙方。

2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日为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

股份登记于乙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户口名下等事项全部完成的日期。

3

、从产权交割开始至产权过户、转移等手续办理完毕之前

,

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

(

包

括现金分红、送股、转增股份、老股东配售方式的增发、配股和配售债券等

)

归属于乙方。

(

五

)

过渡期安排

1

、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交割完成日为过渡期

,

过渡期内

,

甲方应切实履行股东职责

,

并应遵守

甲方在本合同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

不损害乙方及大橡塑的利益。

2

、在过渡期内

,

甲方不得在所持有的大橡塑标的股份上设立任何担保权益或第三方权益

,

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权、质押、留置权、期权、优先受偿权。

(

六

)

税费

本次股份转让中所涉及的各种税项

,

由协议各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

国家未作

规定的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由各方分担。

(

七

)

本协议生效和交割的先决条件

1

、生效条件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

,

并待大连市国资委、大连市政

府、商务部、证监会及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分的批准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

方可生效。

2

、交割条件

各方同意

,

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先于资产出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应交割事宜办理

,

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交割

,

需要各方因参与本次交易互相做出的各项

承诺持续有效并得以完整履行。

三、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大连国投集团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本次股份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本次股份转让后大连国投集团将失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调查情况

大连国投集团已聘请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

等进行了合理的调查和了解

,

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已分别出具尽职调查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七、本次股份转让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6

月大连国投集团董事会已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议案。

八、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前述已经披露的内容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三、《产权交易合同》。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大橡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持股数量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２７７

，

３３２

，

８５０

股

持股比例：

４１．５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

２００

，

２０２

，

４９５

股

变动比例：

２９．９８％

持股数量：

７７

，

１３０

，

３５５

股

持股比例：

１１．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大连国投集团内部决策机构批准，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 �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346� � � �证券简称:大橡塑 公告编号:2015-059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产权交易合同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橡塑”）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披露了《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转

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及《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协

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结果的公告》。

经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

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国投集团”）与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力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须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

大连国投集团拟向恒力集团转让

２００

，

２０２

，

４９５

股公司股票，占大橡塑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２９．９８％

。

２

、股份转让的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综合考虑大橡塑的实际价值， 并参照大橡塑股票近期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等因素，协商确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４３５

元

／

股。

恒力集团将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股份转让对价，合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１６９

，

８８３

，

２８０

元（以下简称“转让总价”）。

３

、付款方式

产权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恒力集团需将上述转让总价的

３０％

（合计人民

币

３５０

，

９６４

，

９８４

元）支付予大连国投集团。各方同意，恒力集团已支付至大连产权交易所的保

证金计人民币 （大写） 叁亿元整在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后自动折抵恒力集团应支付的转让总

价。剩余

７０％

转让总价（合计人民币

８１８

，

９１８

，

２９６

元）自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全额支付予大连国投集团。

４

、交割安排

恒力集团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的相关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后， 大连国投集团将在

两个工作日内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

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大连国投集团应配合将标的股份顺利过户予恒力集团。

二、股份受让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江苏省吴江市南麻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建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８４００００２９２３５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纸包装材料（不含印刷）生产、销售；化纤原料、塑料、机电设备、仪

器仪表、灰渣、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乙二醇（

ＭＥＧ

）销售；实业投资；纺织原料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火力发电；蒸气生产及

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陈建华出资人民币

６

，

００６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３％

；范红卫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４

万元，持股

比例为

２％

；苏州圣伦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５

，

０９５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４７．５％

；苏州华尔投资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５

，

０９５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４７．５％

。

三、本次股份转让涉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大连国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７７

，

１３０

，

３５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１．５５％

；恒力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００

，

２０２

，

４９５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２９．９８％

，恒力集团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四、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须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并待公司相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相关有权部

门批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大连国投集团和恒力集团需分别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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